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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3   股票简称：首商股份   编号：临 2020-036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终止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租赁协议 

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商股份”、“公司”）

所属北京新燕莎商业有限公司金街分公司（以下简称“金街分公司”）与公司关

联方北京紫金世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紫金公司”）签署提前终止新

燕莎金街购物广场租赁北京饭店二期商业项目之协议。 

 过去12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 公司于2012年11月19日与紫

金公司签署了《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301号北京饭店二期商业项目之租赁合

同》，承租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301号的建筑物的部分区域。2013年1月

31日承租方主体变更为北京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街公

司”，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由金街公司实际履行合同并缴纳租金。2015年6月，

经相关部门批准，金街公司被公司所属企业新燕莎商业吸收合并后变更为北京新

燕莎商业有限公司金街分公司。自2015年6月23日起，由北京新燕莎商业有限公

司金街分公司概括承接并继续履行《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租赁期

限至2021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确认租金4,928,703.22元、物业费1,036,702.81

元，合计5,965,406.03元；2020年1-11月确认租金68,396,644.12元，物业费

11,403,731.90元，合计79,800,376.02元，上述交易金额达到3,000万元以上，但未

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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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2年 12月 25日召开的 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投资开办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关联

方紫金公司签署协议租用北京饭店二期商业项目，用于开办新燕莎金

街购物广场，租用面积为 78,495 平方米，租期九年，租赁期限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同意公司出资 8,000万元设立金街公司，公司占 100%

股权，由金街公司负责对项目进行经营管理。2013 年 1月 31日承租

方主体变更为金街公司，由金街公司实际履行合同并缴纳租金。2015

年，为整合公司购物中心业态，帮助金街公司摆脱不利的经营状况，

金街公司被首商股份所属企业北京新燕莎商业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后

变更为金街分公司，由金街分公司承接并继续履行合同并缴纳租金，

并负责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的经营管理。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金街分公司

与紫金公司签署终止租赁协议，自 2020年 12月 1日起租赁协议终止。 

由于公司与紫金公司同为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制，

本次提前终止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租赁协议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1、北京紫金世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情况介绍 

（1）丰盛世纪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紫金公司股权比例：76%； 

（2）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紫金公司股权比例：24%。 

紫金公司的控股股东丰盛世纪置业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北

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通过丰盛世纪置业有限公司对北京紫金世纪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具有控制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紫金世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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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霞公府街 3号地下一层 106号 

法定代表人：左祥 

注册资本： 250,000 万元 

经营范围：住宿；游泳馆；餐饮服务（含凉菜、不含裱花蛋糕、

不含生食海产品）（以上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物业管理；境内旅游

业务；销售食品；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酒店管理、

企业管理；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商业咨询；承办展览展示、会议

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出租商业用房；以下范围限分支机

构经营：打字复印，销售工艺品、日用品，体育运动项目经营（高危

险性体育项目除外）；销售鲜花、礼品；洗衣代收；汽车租赁（不含

九座以上汽车）；摄影服务。 

实际控制人：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方紫金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2019年度 336,727.61 312,364.24 97,705.54 38,550.62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系公司所属金街分公司与关联方紫金公司签订提

前终止租赁北京饭店二期商业项目之协议。 

（二）该项目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301号的建筑物的部

分区域。 

（三）该项目被命名为“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并于 2014 年 7

月正式开业。 

（四）提前终止租赁协议原因 

1、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经营持续亏损 

2014 年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正式营业后，虽经多次经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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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处于经营亏损状态。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经营更加困难，亏损

额加大，2020 年 1至 11月累计亏损 142,788,279.49 元（未经审计）。

导致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亏损的主要原因：一是项目市场定位不准

确。王府井商业大街商家汇集，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定位始终处于不

准确状态，没有形成主流客层。二是经营项目特色不突出，缺乏符合

市场趋势及具有可持续市场竞争力的、引领性的业态和组合，无法营

造时尚、新奇、多元的体验氛围。三是物业条件制约经营，新燕莎金

街购物广场租赁的整个商业体基础结构设计、楼层设计均不合理，致

使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规划布局难、出租面积利用率低，招商无法与

市场主流趋势相吻合。此外租赁的商业体管理现状复杂，导致新燕莎

金街购物广场招牌不明显，降低了项目外立面整体视觉效果，对其定

位、规划均造成负面影响。  

2、王府井商业大街整体转型升级影响 

按照王府井商业街转型调整的总体要求，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需

进行大规模的调整、改造、升级，将持续较长时间。由于新燕莎金街

购物广场租赁期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日仅余 13 个月，并且需要再次

投入资金，更加不利于该店的经营。 

四、终止租赁协议的主要内容 

自 2020年 12月 1日起租赁协议终止，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闭店。

金街分公司与紫金公司尚未履行的协议金额共计 101,559,098.82 元

（包括：2020 年 12 月份租金 6,713,333 元、物业费 1,098,905.07

元；2021 年全年租金 80,560,000 元、物业费 13,186,860.75 元）,

自租赁协议终止后无需再支付。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开业以来经营持续亏损，但其营业收入占公

司营业收入比重较小，关闭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本次提前终止租赁协议闭店虽将导致公司当期亏损加大，

但从长期看，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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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11 月 30 日，金街分公司因闭店导致损失为 4,103.44 万元

（未经审计），其中：其他流动资产 1,280.04 万元、无形资产 11 万

元、长期待摊费用 1,960.64 万元、其他非流动资产 850 万元。由于

部分供应商尚未清理完毕，后续还将产生一定损失，公司将对相关情

况及时进行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提前终止

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租赁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卢长才、张跃进、

王健、杨春光、苏西、董宁回避表决。本项议案参与表决票数为 3 票，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鲍恩斯、何平、陈及在董事会审议该议案之前进行

了事前认可，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本次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提前终止

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租赁协议有利于公司规避经营风险，避免其持续

亏损对公司主营业务造成的不利影响，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没

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我们

对此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公司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核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公司提前终止租赁协议考虑了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规避

经营风险，避免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持续亏损对公司主营业务造成不

利影响，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

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关联交易，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七、上网公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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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2、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月 7 日 

 

 

  

 

 

 

 

报备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